
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运行费项目
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背景
2011年，因西乡县因牧马河水污染问题突出，为落实“一江清水送北京”政治任务，县政府立项建设污水处理工程。项目于2015年6月完成验收，随即签订特许经营合同，采用政府付费模式运营。该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3万吨，服务覆盖人口12.6万人，出水水质严格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）一级A标准。项目兼具环境效益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，通过有效削减COD/BOD等主要污染物，切实改善牧马河生态功能，推动县域绿色发展。
（二）实施内容
西乡县自来水公司作为项目特许经营主体，成立西乡县污水处理厂，全面负责县域内污水收集处理、配套管网维护及污泥安全处置等工作。污水处理采用生物降解+沉淀过滤工艺，日处理量超3万吨时按实际计量，保底水量保障机制稳定运行。近三年来，污水处理量呈持续增长态势，2024年全年处理量达1154.54万吨，污泥产生量同步增加至3031吨。
二、成本预算绩效分析
（一）绩效分析
1.产出指标
2024年度，项目产出指标全面达成。生活污水实际处理量1139.03万吨，完成率达176.05%，污泥过滤填埋量3031吨，完成率达176.73%；均超设计负荷运行。污水处理出水水质除水温、流量、余氯无限值要求外，其余指标均符合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，含修改单）一级 A 标准；项目全年持续稳定运行，污水处理及时有效；2024年实际执行污水处理单价0.85元/吨，污水处理总成本963.20万元，均控制在指标限值内。
2.效益指标
经济效益方面，非税收入完成率69.31%，完成不足的原因为非税收入缴纳延迟；社会效益方面，近年来西乡县先后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、全省首批低碳近零碳试点县等荣誉，居民生活环境逐步改善，达成预期指标；生态效益方面，污染防治扎实有效，生活污水处理量达98.5%，全县优良水体达100%，地表水全部达到Ⅲ类以上水质标准；满意度方面，企业用户满意度89.5%，个人用户满意度94.2%，未达到≥98%的目标值，主要原因为环保及污水处理项目宣传力度不足，部分用户认知度不高。
（二）业务流程分析
西乡县污水处理厂建成后，经过2017年提标改造，工艺成熟，出水质量稳定，但近年来实际污水处理量一直超出设计负荷在运行，固定成本无法通过提高污水处理量摊薄。变动成本中，直接人工、能源动力、检验检测费和污泥外运等成本，因西乡县污水处理厂一直在超负荷运行，且该部分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不高，故而下降空间有限。
现有流程中药剂采购成本占比较高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，药剂管理粗放、成本核算不精准，未设置药剂出入库及使用台账，未建立药剂耗用量与污水处理量的动态定额标准。后期可细化管理流程，建立健全相关台账记录，加强动态监控，并分析、建立药剂耗用量与污水处理量的动态消耗及定额标准。以促进降低变动成本，从而达到控制总成本的目的。
另外，资金运营环节中，污水处理费年度保障不足，截至2024年末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存在缺口1,826.35万元。污水处理企业运营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，资金压力及资金成本较大；且在药剂采购环节，因不能及时支付款项，议价能力有限，采购成本较高。
（三）成本核算分析
从西乡县污水处理厂近五年（2020—2024年）账务资料核查情况来看，除药剂未建立出入库台账外，其余污水处理成本账面记录完整、真实，能够客观反映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营成本。截止2025年底，企业长期待摊费用将全部摊销完毕，污水处理成本可适度下降，后期企业可通过强化药剂全流程管理、优化资金成本管控等举措，进一步压缩总成本支出。
（四）成本效益分析
特许经营期间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运行状态良好，运行期间未发生超标排放和运行质量较差的情况，2017年提标改造后，污水处理标准达到国家一级A标，按照设计污水处理量3万吨/天计算，2022年—2024年污水处理负荷分别达到102.74%、98.91%、105.44%，污水处理能力覆盖西乡县城北街道办及城南街道办建成区，服务人口12.6万人，约占西乡县总人口的37%。
截至2024年底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账面累计亏损2,518.04万元，仅2024年当年净亏损559.87万元，亏损原因主要是自2015年5月第一次核定污水处理费0.85元/吨后，到2024年一直执行该标准，且2017年提标改造后，污水处理标准从国家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规定的一级B标准提升为一级A标准，导致多年来污水处理实际成本一直高于结算的污水处理费。
（五）支出标准分析
2025年3月，经西乡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四次批准，自2025年1月起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已调整为1.21元/吨（已考虑企业收益率5%）。
本次评价组在账面记录数据的基础上，剔除不合理因素后计算得出，2022年—2024年期间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单位成本为1.18元、1.14元、1.12元，三年污水处理成本平均值1.15元/吨。根据建设部2008年9月发布《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全部投资税前财务基准收益率》中污水处理项目行业参考收益率为5%，考虑企业收益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营利单位运营成本为1.21元。因此，评价组认为政府部门核定的污水处理费合理可行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次评价组对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支出标准建议为1.21元/吨。该结果为评价组根据企业历史成本分析，并参考周边县区污水处理厂数据得出，该建议结果仅供行业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参考使用。
[bookmark: _Toc31181]三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[bookmark: _Toc11360]（一）西乡县污水处理费征收不完整且雨污管网未完全分流，造成污水处理量显著高于供水量
西乡县污水处理费由西乡县自来水公司代征，西乡县自来水公司对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，以水表显示的用水量，随同水费代征0.85元/吨污水处理费，并上缴财政。但对县城及周边区域自备水源，主管部门未进行污水处理费征收。
评价组通过与污水处理厂访谈获悉，2024年西乡县自来水公司供水总量559.89万吨，在无其他污水来源的情况下，污水量产生量通常为供水总量的90%-95%。2024年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1139万吨，实际处理量高于理论测算值600万吨以上。污水处理厂实际污水处理量显著高于供水产生的污水量，经分析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，一是县城及周边区域存在自备水源，该部分水源使用后产生的污水未纳入自来水供水总量统计范畴，却全部排入污水管网进入处理系统；二是部分市政污水管网建成年代久远，雨污分流改造尚未完全到位，导致降雨期间部分雨水、农业灌溉余水等非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混入污水系统，进而增加了实际污水处理量。
[bookmark: _Toc8288]（二）项目经济效益指标完成不足，非税收入上缴不及时
2024年，西乡县自来水公司供水总量559.89万吨，销售自来水总金额1,858.09万元，当年代收污水处理费494.56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实际完成非税收入667.33万元，其中：归属于2022年31.28万元，归属于2023年293.27万元，归属于2024年342.79万元，2024年应交非税收入完成率69.31%，非税收入存在延迟缴纳的情况。
（三）污水处理费保障不足，运营企业资金缺口大
2024年财政资金保障污水处理费预算1,000万元，实际拨付963.20万元。截至2024年末，西乡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缺口1,826.35万元。污水处理企业运营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，资金压力较大；且在药剂采购环节，因不能及时支付款项，议价能力有限，采购成本较高。
[bookmark: _Toc28871]
（四）西乡县污水处理厂药剂管理不规范
污水处理厂药剂核算管理不规范，药剂采购未通过存货科目核算，药品存货管理采用整进整出的方式粗放管理，未建立存货管理收、发、存明细台账，加之财务入账和结算不及时，药品逐日消耗与实际库存不能反映真实情况，造成企业存货、应付账款、未分配利润、制造费用、营业成本、净利润等多个科目核算不准确。
[bookmark: _Toc11660]（五）污水处理厂固定资产原值不完整
西乡县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经西乡县审计局审定，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审计报告（西审报〔2014〕29号），审定总投资12,342.52万元；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经西乡县审计局审定，于2019年2月26日出具审计报告（西审投核〔2019〕1号），审定总投资2,531.91万元。两项合计14,874.44万元，企业转入固定资产12,127.90万元，其余资产2,746.53万元作为长期待摊费用。
[bookmark: _Toc20436]四、有关建议
[bookmark: _Toc9505]（一）强化污水处理费征收，推进管网改造，构建长效机制
[bookmark: _Toc24313]一是完善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征收体系，杜绝财政流失。建议由住建、水利、环保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排查，全面登记自备水源取水点位置及实际用水量，建立动态管理台账，为精准计费夯实数据基础；同时构建多部门联动闭环机制，将自备水源用户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嵌入取水许可审批、日常监管等关键环节，既保障污水处理费应收尽收，也能促进水资源集约利用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。
二是推进核心区老旧管网雨污分流改造，降低无效处理负荷。由住建部门牵头，开展老旧管网全面排查，对存在破损、错接、混接的管网进行修复与更新，从物理层面阻断雨水、农业灌溉水等非生活污水无序汇入污水管网的通道；科学划分雨污排水区域、优化管网整体布局，提升污水收集纯度，减少污水处理厂的无效处理量，从源头降低药剂、能耗等运营成本，实现财政资金高效利用。
三是建立管网长效管护机制，巩固整改治理成效。强化管网日常巡查与运维管理，形成常态化管护体系，持续保障雨污分流管网的运行效能；通过兼顾生态环境治理与财政成本精细化管控，推动核心区水环境质量与财政管理效能实现双提升。
（二）定期清算代收污水处理费，及时上缴非税收入
一是建立“定期清算”机制，按月精准核算代收款项，依托信息系统实现收费数据与财务台账自动比对，杜绝截留、坐支风险；二是严格“及时上缴”制度，明确完成非税收入缴费截止时间及奖惩措施，压缩资金滞留周期，确保专款专用；规避资金沉淀隐患，提高财政收入时效。
（三）提高污水处理费保障力度，纾解企业资金困境
建议主管部门强化预算执行刚性，将当期污水处理费预算足额纳入支出计划，严格落实《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及时足额拨付”要求，提高污水处理费保障力度，帮助企业降低运营负担，提高治污效能。
[bookmark: _Toc5943]（四）加强药剂管理，降低运营成本
建议污水处理厂，严格执行存货核算制度，将药剂采购纳入存货科目管理，杜绝“整进整出”粗放模式；建立动态存货收、发、存明细台账，按批次记录入库、领用及结存信息，实现消耗与库存实时匹配，同时加强动态监控，并分析、建立药剂耗用量与污水处理量的动态消耗及定额标准；优化成本归集，依据每日实际耗用量精准分配至制造费用及营业成本；完善应付账款管理，按合同约定同步核销货款与存货变动；强化财务稽核，定期开展存货盘点与账务核对，确保各科目数据真实完整。
[bookmark: _Toc7619]（五）遵守会计准则，规范污水处理厂固定资产核算
建议污水处理厂，严格遵循相应的会计准则，所有经济业务须按准则要求入账，强化资产管理，基建项目竣工决算后及时转固，并依规计提折旧，确保资产价值真实完整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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